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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九

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

加快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初步形成

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

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相结合

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决策指明了建

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方向。根据《建议》精神和前

期改革实践，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

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一）建立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以社会化管

理为主的管理体制。社会保险应建立统一的决

策和领导机构，如社会保障委员会或社会保障

部（局），统一领导社会保险事业，防止多头领

导，政出多门。同时又要实行分级管理。应该设

立三方面的机构：①立法和监督机构。社会保障

的立法和监督机构应属于人民代表大会，可以

考虑在人大及其常设机构增设社会保障委员

会，会同人大法制委共同组织社会保障的立法

与监督。同时由有关部门和单位成立社会保险

基金监事会或监督管理委员会，使社会保障纳

入统一的立法和监督体系。②社会保障行政管

理机构。借鉴国际经验，设立国家社会保障部

（局）或委员会。主要负责研究制订社会保障的

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协调社会保障各相关部

门、地区的关系；制定社会保险各项基金的财

务、会计、审计和统计制度；监督检查保险基金

的征收、管理、经营和使用情况。各省、市、自治

区政府成立相应的社会保障机构，统一管理本

地区的社会保障工作。各有关部门和机构管理

的各类社会保障人员、编制、经费、基金等都应

统一划并到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③社会保

险基金营运机构。按照政事分开原则，在社会保

障行政主管部门之下应设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机构，作为非盈利性的事业单位，负责执行国家

有关社会保障法规和制度，负责社会保险费的

征收、给付和个人帐户的管理，负责社会保险基

金的投资运用、保值增值和社会保险服务等业

务。

（二）建立社会保险基金国家统筹，国家、单

位、个人三方筹资制度，优化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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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筹。世界各国较为成功的经验表明，整个社

会保障费用中政府一般承担 30—40% ，企业承

担 35—45% ，个人承担 15—25% ，这可资我国

借鉴。社会保险基金的来源是：国家财政拨款和

特殊补贴，向企业征收社会保障税，通过立法，

规定从个人工资增长额中拿出一定比例作保险

基金储蓄。要逐步变社会保险费为社会保障税，

具体税目可采取逐步扩大方式，如先征收失业

保险税、养老保险税等，再逐步征收其他社会保

险税；税率的设置可按现阶段实际交纳水准界

定。要结合国有企业改制将企业部分存量资产

债权化，抵顶一部分国家对企业社保金的给付，

实现转轨中巨额社保费用的合理过渡。

在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上，要以国家财政

预算的方式管理社会保障资金。一是把现行由

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组成的复式预算改为

由政府公共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国有资产经

营预算组成的三式预算，将社会保障预算收支

全部纳入社会保障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社

会保障预算收入主要是按照国家、单位（企业）、

个人共同分担的原则，向全社会征收的社会保

险税和政府社会保障拨款以及投资收益。二是

社会保障预算支出主要用于拨付给有关部门建

立各种社会保障基金，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基金

支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以及社会福利基金支出、社

会救济支出等。各项基金的余额应由财政部门

纳入社会保障预算统一安排。三是社会保障预

算一般不得发生赤字，若发生赤字，应提高社会

保险税率或增加政府社会保障拨款，或者重新

调整社会保障支出范围和标准等，以保证预算

平衡；社会保险预算盈余应主要用于购买国债，

预算盈余较多时也可以适当投资于其他项目，

但要确保按时还本付息。社会保障基金不得用

于弥补政府公共预算赤字或挪作其他用途。在

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营上，应改变现有的储备方

式，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国家应根据可能对社

会基金予以优惠利率，特别是物价上升时，基金

应享受保值储蓄利率。

（三）建立全社会一体化的法定基本保险制

度以及建立法定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个人

储蓄保险多层次的社会保险制度。由于劳动者

都有享受社会保险的平等权利，市场经济又要

求劳动者在全社会范围内自由流动，因而，社会

保障应对所有的劳动者在筹资比例和给付标准

上是统一的。这就需要建立不分所有制，不分用

工形式，不分地区，基本保障统一立法，统一筹

资比例，统一给付标准，统一管理的一体化的社

会保险制度。在此前提下再适当考虑待遇差别，

以利于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单位之

间流动。

对于企业职工来说，除了法定的基本保险

以外，还应建立企业补充保险。劳动者的法定基

本保险金中除工伤、生育保险金由用人单位一

方负责外，医疗失业养老保险金应由单位和劳

动者个人共同负担。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国家应

立法规定，他们为本企业职工建立企业补充保

险，在社会保险待遇标准上体现一定的差别，以

发挥社会保险在体现公平的前提下兼顾效益的

作用。鼓励一部分收入较高的职工进行个人储

蓄保险，使其在丧失劳动能力后能保持较高的

生活水平。国家对个人储蓄保险给予鼓励和支

持。

（四）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

老、医疗社会保险制度，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

我国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是将社会统筹

和个人帐户结合起来，即将单位和个人按职工

工资额的一定比例交纳的社会保险费记入个人

帐户，职工生病和退休时，按规定在个人帐户的

储存额中领取和支付。但是，职工生的病有大有

小，费用有多有少，退休后的寿命也有长有短，

这就需要进行社会统筹互济，即在单位为职工

交纳的保险费中提取一定比例，形成统筹基金，

以便对那些特殊情况的人进行接济帮助，以保

证其基本需要。

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一是扩大基本

养老保险的范围。二是职工基本养老费用由单

位和个人共同负担。三是合理确定职工基本养

老金保障水平、统筹水平和积累率，养老金相当

于工资水平的比例要由目前 83%降至 60%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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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四是建立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正常调节

机制。五是提高养老保险管理服务的社会化程

度。

关于失业保险制度的改革，一是扩大实施

范围。要使失业保险的范围扩大到城镇各种所

有制形式的职工和机关、团体、事业单位订立劳

动合同的职工。二是强化基金统筹。失业保险

基金按照以支定收，留有适当储备的原则，进行

全社会统筹。失业保险费用，实行国家、用人单

位、个人三方合理负担。三是确定基金的使用方

向和结构。失业保险基金的使用以失业救济为

主，紧密结合再就业，保持有效的管理。为此，首

先要将大部分基金用于失业职工的基本生活保

障。其次要运用一定比例的基金积极帮助失业

职工再就业，包括转业训练费、生产自救费、职

工介绍费。四是做好失业救济金的发放。失业

救济金的发放标准，将过去相当于社会救济的

120%至 150%，改为与当地法定最低工资标准

挂钩（相当于 70%至 80%）。失业保险费的给付

期限，应按职工失业前工作时间的长短分划不

同层次，但最长不得超过 24 个月。五是建立有

效的基金监督机制。财政、审计等部门要加强预

决算的审核和失业保险金执行情况监督检查。

（五）建立以社会保障为主，与群众互助保

障、家庭保障、商业保险相结合的保障体系，逐

步实现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广泛的社会保障制

度。鉴于国外的教训和我国财力和物力有限的

情况，我们应该发扬家庭亲属保障和群众互助

保险的优良传统，充分运用这些传统的保险形

式，同时鼓励发展商业保险，以补充社会保险的

不足。

问题探讨

对财政赤字

形成原 因的分 析

史 韪  沈 翼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 1978 年，我

国财政始终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

并将财政平衡作为控制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

“最后一个法码。”在计划体制和计划经济思路

的指导下，建国头 30 年只有 10 年赤字（剔除债

务收入则有 15 年赤字），且带有赤字数额小、持

续时间短的特点。1979 年以来，持续的财政赤

字成为我国财政运行状况的常态，不仅数额渐

渐扩大，而且持续时间长。社会各界对其产生原

因的分析是多方面的，如经济效益低下，亏损补

贴和价格补贴的增加、财政放权让利、企业承包

和地方包干制对财政收入的制约，财税管理中

的漏洞，等等。应该说，持续的财政赤字集中反

映了改革开放过程中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存

在的矛盾。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发展条

件、体制条件以及收入分配格局都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财政所担负的稳定社会、改革体制、发

展经济等职能与改革开放前也大不相同，而财

政分配关系呈现被动滞后的局面，加上各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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